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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地區位與發展特性
第一節　基地區位特性
一、基地位置與基本資料

本計畫基地位於嘉義市東區之市中心區與郊區（蘭潭、仁義潭地區）之交界處（詳圖2.1-1），即垂楊路、隬陀路、啟明路、大雅路及公義路交叉口之228和平紀念公園東南側。

基地面積約1.6483公頃，北側臨公義路為30m寬由西向東之四線單行道，西臨50m寬之隬陀路，東臨長青綜合服務中心工程計畫用地，南臨尚未開闢之住宅區（詳圖2.1-2）。

土地使用分區主要為機關用地（約1.5125公頃），部分為住宅區（約0.1358公頃）。

土地權屬大部分為嘉義市政府所有（約1.6158公頃），小部分為國有土地（約0.0325公頃）（詳圖2.1-3及表2.1-1）。依92年7月1日公告現值所示，本案基地之公告現值總值為3.61843億元。

二、基地區位特性與都市意義

基地周邊多所學校、休閒娛樂公共設施林立，為嘉義市東區新興人口、商業、交通動線密集地帶，是嘉義市文化商業、科文專區及生態休閒區之集中點，生活機能齊全、地理位置相當優越（詳圖2.1-4）。

在市政府推動都市設計規劃分區上，屬於「嘉義公園體育園區」範圍內，其推動都市設計內容為：「串連建立整體戶外活動設施體系、塑造全市性層級都市活動場所意象、區域內建築與都市自然景觀之融合、保存公園內現有歷史景觀之特質」。可見本計畫基地所處之區位特性，具有明顯之「文教、休閒」都市意義。
圖2.1-1
圖2.1-2
圖2.1-3
表2.1-1
圖2.1-4

第二節　周邊地區與基地使用現況

一、基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基地由圖2.1-2基地範圍圖及圖2.2-1基地現況照片中可得知其地形由東向西傾斜，標高由36～41公尺不等，東西高程落差約5公尺，但大部分地區尚稱平坦，原為國軍使用之光華營區，目前已遷移未作使用。

基地內之使用現況以草坪、雜林為主，部分開墾為菜園及堆置廢棄之電子遊樂器材。由於基地並未完整圍籬，故進出容易，沿公義路旁亦有遭遊民佔用為棲身之所的情形。嘉義市政府已於90年3月立牌告示：「此地為嘉義市政府經管財產，未經許可，禁止使用，違者依刑法竊佔罪移送法辦。」（詳圖2.2-2）
二、週邊地區現況

本計畫基地區位正位於嘉義市新舊市區之交界（詳圖2.2-3）。基地之西北側為嘉義市都市更新區之「舊諸羅古城區」，西南及南側為「老舊眷舍地區」，二區以垂楊路為界，展現嘉義市舊市區之風貌。（詳圖2.2-4）

基地之東側及北側屬蘭潭地區，為嘉義市居住環境相當優良的住宅區，並有多所著名學校，如嘉義中學、嘉義高工、嘉義大學等分布其間，亦是嘉義市首屈一指的文教區。除此之外，週邊地區之綠帶公園系統相當發達，如著名之中山公園、228紀念公園、保護區及綠地等亦穿插其間，可謂是嘉義市的高級住宅區（詳圖2.2-5）。

三、周邊地區開發情形

（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新建工程

其位置緊鄰本計畫基地東側，計畫與推動情形如后：

1.背景說明：

嘉義市老年人口已達二萬三千餘人，約佔全市人口8.6%且正快速增加，預計至民國一○○年前將逼進15%，為因應老年人口快速增加，亟需一處多功能長青綜合服務中心，以滿足老人各方面之需求。

2.園區需求：

緣於嘉義市老人文康中心無論空間或服務內容均已不敷所需，興建本中心可配合嘉義市都市計畫帶動社區發
圖2.2-1
圖2.2-2
圖2-.2-3
圖2.2-4
圖2.2-5 
展外，並能擴充老人文康中心之服務範圍及功能。除提供老人居住、休閒、進修、日託、運動及諮詢等全方位服務外，並結合老人各方面之需求，分享社區資源提供社區外展服務，以提高老人生活情趣，擴展生活空間，增加社會參與。同時可作為推動本市老人福利工作之核心。

3.營運計晝：

(1)服務項目：

長青學苑、日間托老、運動休閒、復建、社交聯誼、諮詢服務、老人公寓及外展服務等。

(2)服務人數及效益：

每月可服務本市老人20,000人次，全年可達240,000人次，讓老人對本中心有所歸屬及認同。

(3)委由相關團體以公辦民營方式經營，政府斟酌硬體維護費予以補助。

(4)中心開放予本市老人使用，並酌收費用。

4.工程內容：

本工程目前已經完成招標作業，工程費為新台幣173,200,000元，預定93年7月底完工，整體長青綜合園區基地面積為6,036平方公尺，建築面積則為12,753.29平方公尺，為地下一層、地上六層的建築物，包括：停車場、運動中心、游泳池、餐廳、大小會議室、圖書室、KTV室、茶藝室、展示區、日托中心、空中花園、佛〈教〉堂、露天劇場、單雙人套房，區內除設置老人公寓外，並將開放提供社區老人使用，是綜合性且多功能之設計，能夠讓銀髮族群在區內有良好的互動，未來可提供長者們全方位服務。
（二）二二八紀念公園：

本公園坐落於嘉義市啟明路與大雅路交界口，總面積約0.7公傾，紀念館內面積約 315坪，規劃有會議室、展覽室及資料室等，常舉辦文化藝術及二二八紀念活動，充分表現鄉土情、藝術美及人性愛。

公園內有八處象徵性景點，意義突出。整個紀念館是以半埋於地下的方式興建，象徵「出頭天」的意義；27公尺高的紀念碑有著柔和的音樂；以溪石堆砌而成的「諸羅哭牆」，示意著我們不再悲嘆過去。還有象徵新台灣生命共同體的梅花鹿、「十六世紀諸羅風情」浮雕； 刻畫過去悲劇歷史的「諸羅之年輪」圖騰柱及「藝術銅門」，代表源源不斷的生命甘泉的「許願池」等極具紀念意涵的象徵性景點。

（三）嘉義市重要路口景觀改善工程

本工程由市政府交通局於九十二年十月完成設計並辦理工程發包施工中。六大重要路口其中之一即為大雅路端二二八紀念館附近（即本計畫基地北側），其計畫內容概述如下：
1.背景需求

(1)公義路4線單向快車道與大雅路東向2線快車道車流合併入大雅路東向2線快車道易形成車流擁擠與事故。
(2)新建長青綜合服務中心穿越公義路大雅路口之行人與車輛及停車需求予以一併檢討。
(3)增加地區戶外文化生活空間與地區特色。
(4)大雅路側人行道現況已呈破損面貌。

2.設計理念：

保留路口原有之石猴地標，並融入水景光廊的景觀美化元素，以保留、美化及傳承極具歷史記憶之路口空間。
3.規劃設計內容(詳圖1.2-2)：

(1)不良景觀移除、拆遷或遮蔽

(2)交通號誌及標線改善

(3)縮減公義路車道為單向二線快車道，劃設路邊停車格
(4)尊重人行空間

A.人行道鋪面改善

B.無障礙空間設計
(5)環境美化及意象加強
A.設置水景光廊廣場

B.夜間照明設計

C.加強植栽綠化
第三節　嘉義市都市發展特性

一、人口成長與變遷

人口是構成都市的要素之一，亦是都市產業發展的關鍵所在，因此人口數量之多寡與品質的優劣，關係都市之發展，且人口變動亦為政府各項施政的基礎。

（一）全市人口

嘉義市在縣轄市時代，人口有外流趨勢，自71年7月升格為省轄市後，市政建設大幅進步，就業機會增多，人口逐漸增加。

嘉義市於民國92底人口數為269,594人，以87-92年的變化觀之，年平均成長率約為0.5%，每年平均增加1,309人(詳表2.3-1)。人口呈現緩慢之成長。

嘉義市為一以商業為主的都市，人口之移動歷年來多為遷出大於遷入，社會人口增加率為負值，人口有外流現象，然而88年及90年之社會增加率呈現正值，顯示人口外流現象改善中。整體而言，進年來嘉義市人口數顯示正成長趨勢。

表2.3-1  嘉義市歷年人口成長

	項目

年度
	總人口數

(人)
	增加人口數(人)
	成長率
	全國人口

平均成長率

	82
	258,599
	－
	－
	－

	86
	262,822
	－
	－
	－

	87
	263,050
	228
	0.09%
	0.85%

	88
	265,109
	2,059
	0.78%
	0.75%

	89
	266,183
	1,074
	0.40%
	0.83%

	90
	267,993
	1,810
	0.67%
	0.58%

	91
	267,907
	-86
	-0.03%
	0.51%

	92
	269,594
	1,687
	0.63%
	－


資料來源：嘉義市統計要覽(91年)、統計季報(92年第四季)、行政院主計處(91年)
（二）分區人口

嘉義市分區人口分佈，人口數以西區較多，至92年底共計137,232人；東區稍少，至92年底共計132,362人。人口之分佈係由市中心地區朝各重劃區、郊區發展。

若以土地面積加以比較，人口密度則是以東區較為密集，92年底計為每平方公里4,545人，西區則是每平方公里4440人。

至於人口成長率方面，至92年底東區人口較91年底人口增加0.41%，西區則呈0.45%的成長(詳表2.3-2)。故嘉義市東西區在人口數、密度及成長率方面之差異性不大。

表2.3-2  嘉義市分區人口概況

	項目


	總人口數(人)及

成長率(%)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年度
	東區

(總人口數)   (成長率)
	西區

(總人口數)   (成長率)
	東區
	西區
	東區
	西區

	87
	128,979
	-
	134,071
	-
	29.1195
	30.9061
	4,429
	4,338

	88
	130,052
	0.83
	135,057
	0.73
	
	
	4,466
	4,370

	89
	130,112
	0.04
	136,071
	0.75
	
	
	4,468
	4,402

	90
	130,754
	0.49
	137,239
	0.86
	
	
	4,490
	4,440

	91
	131,286
	0.41
	136,621
	-0.45
	
	
	4,508
	4,420

	92
	132,362
	0.82
	137,232
	0.45
	
	
	4,545
	4,440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主計室統計季報(92年第四季)

二、產業結構

由產業人口、家數及資本額之結構，亦可看出一個都市產業發展之結構特性。由以下分析得知，嘉義市是以第三級產業為主的都市發展結構特性。

（一）依就業者從事之行業人數視之

嘉義市92年底就業者之行業中屬第一級產業之，農、林、漁、牧業者2千人，與去年同季持平；屬第二級產業之工業24千人，與去年同季持平；屬第三級產業之服務業78千人，較去年同季增加2.63%，詳表2.3-3所示。以產業結構而言，第三級產業之就業者佔75%最高，且歷年來有逐漸增加之趨勢。
（二）依行業登記家數及資本額視之

92年度的統計資料顯示，以商業家數最多，共7,103家（佔67.90%）；公共行政、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家數2,127家次之（佔20.33%）。屬第三級產業之行業家數所佔比例高達92.69%，資本額所佔比例為69%，顯見嘉義市第三級產業之蓬勃發展（詳表2.3-4及表2.3-5）。第三級產業中商業

表2.3-3
表2.3-4  嘉義市各行業登記家數

	行業別

年度
	農林漁

牧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製造業
	水電

燃氣業
	營造業
	商業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金融保險及工業服務業
	公共行政、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
	合計

	86
	32
	7
	1,022
	12
	312
	12,828
	349
	649
	1,098
	16,309

	87
	32
	6
	1,018
	12
	317
	13,063
	348
	670
	1,170
	16,636

	88
	32
	6
	1,021
	14
	338
	13,304
	348
	708
	1,214
	16,985

	89
	31
	6
	1,013
	14
	365
	13,514
	347
	759
	1,301
	17,350

	90
	46
	11
	309
	23
	339
	6,795
	153
	295
	1,943
	9,914

	91
	44
	10
	304
	22
	362
	6,950
	155
	311
	2,022
	10,180

	92
	43
	9
	296
	20
	396
	7,103
	150
	317
	2,127
	10,461

	
	0.50%
	6.81%
	92.69%
	100%

	產業結構
	一級產業
	二級產業
	三級產業
	合計


資料來源：嘉義市92年第四季統計季報

表2.3-5

家數逐年減少，但登記資本額卻逐年增加，顯見商業之大型化趨勢。另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之家數自86年至92年增加近1倍，登記資本額則增加7倍，顯見該服務業已為嘉義市產業發展之主流。

三、都市發展方向

本計畫基地位於東區，無論就現況、未來發展方向與分區構想而言，東區位於都市發展主要綠軸上，以扮演「居住的、商業的機能」為基礎，朝向「藝文觀光遊憩區」方向發展之趨勢相當明顯。

（一）都市空間機能

1.東區發展

(1)現況

目前商業使用大多集中於吳鳳南北路、中山路、中正路、民族路兩側及環繞市場周圍土地,由於地處舊市區中心，其商業活動呈現「面」的發展狀態，土地使用呈高密度發展，而市中心周圍地區或郊區之商業則呈點狀或帶狀發展。

住宅區因舊市區中心之高密度商業活動，而產生嚴重的住商混合現象，致使環境品質降低。近年來，舊市區中心外圍興建許多高級住宅及公寓大樓，使居民大多往郊區遷移擴散。

(2)方向

東區除了扮演「居住的、商業的機能」之外，主要乃朝向「藝文觀光遊憩區」發展，不僅提供本市居民休憩空間，亦能扮演雲嘉南地區之精神堡壘。

2.西區發展

(1)現況

本區大致上可以縱貫鐵路分為兩個區：鐵路以東的是舊市區，鐵路以西的部份是新發展區。鐵路以東的舊市區又以垂楊路以北的包括力行、集英、書院等十九個里，大部份作為商業用途，人口集中，商業發達；而垂楊路以南包括新西、垂楊、培元等十四個里，除興業路、民生南路等主要道路兩旁為商業使用外，其餘多為住宅區，以及小部份農業用地。

鐵路以西的新興發展區又以世賢路劃分為兩個區。世賢路以東的部份包括福全、保安等十四個里，內有竹圍、北興、友愛及港坪等四個重劃區，公共設施完善，公寓大樓林立，是未來西區最富發展潛力的地區；世賢路以西除北港路兩側為商業使用外，其餘大部份屬農業區，間或有舊村落及零星工業區。

(2)方向

西區朝向「客貨運流通、精緻農業、花卉產銷商務貿易、生化科技產業及多媒體藝文產業」發展，不僅提供客貨流通基本功能，更能藉由精緻農業與化卉專區之發展，配合高科技產業之引進，成為嘉義市未來新興發展最具潛力之地區。

（二）未來空間結構發展方向

根據嘉義市都市計畫年報所示，嘉義市未來空間結構發方向，詳圖2.3-1所示，包括發展都市綠軸核心、建構雙商業核心、塑造文藝核心、強化都市活動機能、保育都會森林、創造親水性藍帶活動軸、串連十字都心綠軸、保留未來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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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1　整體空間結構發展示意圖

（三）功能分區發展構想

依據嘉義市綜合發展計畫對嘉義市都市發展功能分區構想如下：本計畫基地緊臨「諸羅精神區」，並位於「親水暨自然生態遊憩區」內。

1.諸羅精神區

(1)發展目標

強化次區域中心服務機能，保存諸羅既有人文風貌。

(2)涵蓋區域

世賢路、新生路、啟明路、彌陀路、南興路至市中心區域。本計畫基地緊臨其東側。

(3)發展構想

以市中心總體營造計畫，將整個諸羅精神區未來的走向清楚的訂立，配合相關的市政工作，如科文專區的成立、形象商圈計畫之推動、造街計畫之執行、窳陋地區都市更新計畫、鐵路立體化之土地再生利用計畫等。再成立都市設計委員會，訂定相關的都市設計審議辦法。

2.親水暨自然生態遊憩區

(1)發展目標

健全市民休閒空間，規劃優質觀光農園。

(2)涵蓋區域

世賢路、新生路、大雅路、啟明路、彌陀路、此功南興路向郊外延伸至縣、市界區域。本計畫基地位於此功能分區之內。

(3)發展構想

嘉義市新生路、啟明路、彌陀路及南興路向郊外延伸至縣、市界之間的區域，其開發度較低，且包含了部份的保護區，故較適合劃設為生態休閒帶，不但能夠提供嘉義市休閒的機能，同時亦可避免自然景觀遭到破壞。而任何一個充滿藝術氣息的都市，都與「水」這個元素有著相當親密的關係。位於嘉義市南側的八掌溪，目前配合其整治工程，可規劃八掌溪親水公園及河演運動公園，以構建都的藍帶休閒系統。

(4)重大實施方案

國際化遊憩資訊系統之建立、規劃自然自態休閒園區、健全戶外休閒設施、嘉義都會區整體觀光路網及運輸系之規劃、規劃蘭潭、仁義潭間觀光步道及自行車道系統、八掌溪親水公園、河濱運動公園等。

四、都市計畫對本計畫基地之定位

（一）嘉義市都市計畫發布實施經過

嘉義市主要計畫早於民國前六年即已訂定，台灣光復後於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重新公告實施，其後經內政部「台灣省都市計晝審核小組」於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第十二次會審決通過，另於民國四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內地一一六○四號函核定「嘉義市都市計畫區域內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民國四十六年修正發布主要計畫後，為因應都市發展需要，乃陸續將尚未擬定地區擬定都市計畫，並公布實施。目前全市已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地區計有十一處，其範圍涵括嘉義市全部之行政轄區，詳圖2.3-2。其中除了蘭潭地區都市計畫是在民國六十四年以前公布外，其餘皆在民國六十四年以後公布實施，其中並有二處特定區計畫為跨越縣、市之計畫，分別為高速公路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嘉義市、太保市）及仁義潭風景特定區計畫（嘉義市、番路鄉），故目前都市計畫種類分為九個市鎮計畫及二個特定區計畫。

（二）蘭潭地區都市計畫
本計畫基地位於蘭潭都市計畫範圍內，其實施情形如下：

1.原計畫發布實施日期：民國63年10月8日

2.第一次通盤檢討發布日期：73.5.5府建都字第21992號

3.第二次通盤檢討發布日期：82.2.9府工都字5617號
本計畫基地主要為蘭潭都市計畫之機關用地（機八），極小部分為住宅區。機八用地係於蘭潭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時，由農業區（4.74ha）、綠帶（0.21ha）、及道路用地（0.20ha），配合現有國防設施（軍事機關）之需要，變更為機關用地（5.15ha）。

（三）辦理全市性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如前所述，嘉義市之都市計畫計有九個市鎮計畫及二個特定區計畫，各都市計畫區因原有都市計畫圖比例尺不一（有六千分之一及三千分之一），且計畫原圖已老舊模糊，現況地形變遷與實地不符；為提高計畫精度，嘉義市政府乃委託前台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處市鄉規劃局重新測繪比例尺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並進行原有計畫之重製展繪及合併通盤檢討作業。
圖2.3-2
市政府為了統籌全市都市計畫，以整體性為考量，於八十八年公開展覽「變更嘉義市都市計畫（不含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仁義潭風景特定區）（通盤檢討）案」（詳圖2.3-3），並經嘉義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44~59次會議（88.5.17~90.4.17）審議通過以及91.6.25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536次會審議通過。目前市政府正依審議意見修正計畫書中，俟送請內政部核定後，再由嘉義市政府發布實施。

（四）本計畫基地於全市性通盤檢討下的定位

本計畫基地在全市性都市性通盤檢討過程中，市政府曾計畫將本計畫基地變更為商業區（詳圖2.3-4），並經市都委會審議通過。惟於內政部都委會審議時，並未通過將本計畫基地變更為商業區。因此，目前本計畫基地之主要土地使用仍為機關用地，在本次全市性通盤檢討中，將原屬蘭潭都市計畫之「機八」編號改為「機41」。

五、都市發展願景

發展總目標：傳續諸羅古風，雕塑美富桃城。

目標一：以文化、藝術、現代化走向國際舞台，展露跨世紀桃城新風貌。

目標二：建築深度休閒環境，營造人文藝術氣息。

目標三：健全美好居住環境，創造安全生活空間。

目標四：精緻既有民間產業，紮根開創未來科技。

目標五：落實全民福利政策，邁向世界級居住城。

六、顯見嘉義市之都市發展係以「生活、教育」為根本，以「文化、藝術」為內涵，以「城市休閒觀光」為目標，進行「傳續諸羅古風、雕塑美富桃城」之施政大業。此點在第三章政策需求與法令探討中，將更為明確，並為政府對於本計畫基地政策需求探討之主要思考方向。
圖2.3-3
圖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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